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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地域拓展基金 

 
簡介 
新界童軍拓展基金由鍾逸傑爵士發起，於 1980 年 7 月成立，目的為促進新界童軍運動之發展。

為更有效資助童軍運動，由 2011 年起基金轄下設有兩個管理委員會，新界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

由新界地域管理。 
 
申請資格 
新界地域轄下各童軍單位 
 
資助範圍 
本基金旨在資助新界地域轄下各童軍單位從事下列活動及計劃： 
(1)   開辦新童軍旅或新支部時，購買所需的基本物資； 

 （註：新童軍旅或新支部須於成立後 3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   以增收童軍成員及保留現有成員為目標的童軍活動及計劃。 

 
申請辦法 
(1)   本基金每年批核申請 3 次，每期的截止及批核日期如下： 

截止日期 1 月 31 日 5 月 31 日 9 月 30 日 
批核日期 2 月份 6 月份 10 月份 

 
  申請單位須將填妥之申請表（表格 SF/1）及各項所需資料於截止日期前寄交葵涌和宜合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 4 樓。所有申請資助的童軍活動及計劃（包括購買開辦新童軍 
  旅或新支部物資的申請）必須於批核日期後進行； 

(2)   申請單位不能就同一申請項目申請其他性質相近的基金； 
(3)   「新界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將以基本所需物資、活動的性質、申請單位的財政狀況作為 

主要考慮因素。故申請單位必須提供活動的詳情、財政預算、單位的財務狀況及需要資助 
的款額和原因； 

(4)   申請單位一般會於截止日期後兩個月內收到書面通知批核結果。 
 

資助準則 
(1)   凡申請單位之項目屬經常性活動者，將不獲考慮； 
(2)   本基金不會撥款資助購置制服之申請； 
(3)   批核款項主要用以資助購置開辦旅或支部所需的基本物資，及以增收童軍成員及保留現有  

  成員為目標的童軍活動及計劃，並以香港境內進行的活動優先；惟活動內的膳食或境外活 
  動的機票或交通費用一般將不獲資助。申請單位必須注意本計劃一般只會為活動作有限度 
  的資助，而不應成為活動的主要收入來源。 

(4)   申請單位如獲批准資助，委員會將會決定資助款額於活動開始前發放或待活動完結及呈交 
  活動和財政報告後支付。資助款項將直接存入申請單位的銀行戶口內。 

(5) 申請單位必須提供以該單位或主辦機構的名義開設銀行戶口，委員會並不接受將任何款項

存入任何人士的私人銀行戶口。 
(6)   若資助額多於實際支出總額，申請單位必須退回剩餘的資助款項。 
(7)   若該項資助項目取消，除非有足夠合理原因，資助款項必須全數退還。 
(8)   有關資助準則詳情可參見[附件一]，申請單位需留意有關資助額將視乎個別申請單位之實 

  際情況有所調整，新界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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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程序 
一. 申請獲撥款與否，均以書面通知。所有計劃或活動需於批款後三個月內完成，並呈交報告（表

格 SF/2）予委員會審批。 
二. 資助單位於完成活動計劃後，應填妥（表格 SF/2），連同單據之正本一併交回（副本一概不獲

接受）以報銷資助款額及簡報活動概況。 
三. 由於委員會乃依據申請表（表格 SF/1）之財政預算分類批核，資助單位若於某分類項目中未

能用盡所撥出之款項，則不可補貼於其他分類項目中。申請者如欲更改撥款之用途，必須先

獲得本會書面同意方可。 
四. 若資助單位未能於指定時間交回單據及完成報告，須以書面向本會作合理解釋。 
 
查詢 
如對本基金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425 5999 與地域助理執行幹事聯絡。 
 
 

 
 

 
 



  
新界地域拓展基金 

資助準則 
 

目的 
新界地域拓展基金旨在資助新界地域轄下各童軍單位舉行之童軍拓展計劃及保留成員的活動。 
 
準則 
需考慮申請單位的財政狀況，及未有申請其他性質相近的基金。 
1.一般準則 

1.1 批核款項主要用以資助參加活動的童軍成員，並以香港境內進行的活動優先； 
1.2 非開辦新童軍旅／加開支部之單位，因增收成員及保留現有成員而需要更換物資，必須以童軍旅名義提出

支部物資資助的申請，惟有關童軍旅／支部必須註冊 10 年或以上，在過去 10 年沒有申請過本基金，並需

書面提供：過去 5 年各支部成員人數增長及考獲最高支部獎章之數據紀錄、過去 5 年參與過的籌募經費活

動（例如：童軍獎券籌募運動、新界地域慈善步行，須列明每次參與活動的成員人數及佔全體成員之百分

比）及需要更換的物資照片，以供委員會考慮。可以申請資助之物資請參考本準則 [2.2]。 
1.3 經常性活動將不獲考慮； 
1.4 活動內的膳食或境外活動的機票或交通費用一般將不獲資助。 

 
2. 開辦新童軍旅或各支部的團所需的基本物資 

2.1 開辦童軍旅或團基本物資建議及資助上限       
 項目 數量 資助上限 

旅旗（如該團只有一個支部，只批一面） 1 面 @$1,600 
團旗（如該團只有一個支部，只批一面） 各團 1 面 @$1,600 
旗桿 1 支 @$500 
旗套 1 份 @$90 
旅印章（原子印） 
(如該團只有一個支部，只批一個) 1 個 

@$100 

團印章（如該團只有一個支部，只批一個） 各團 1 個 @$100 
徽章表格 每張 @$2 
徽章證書 每張 @$3 
世界會員章 預算每人 2 個 @$6 
香港章 預算每人 2 個 @$6 
地域章 預算每人 2 個 @$2.5 
小童軍團員章 預算每人 2 個 @$4 
區章 預算每人 2 個 @$2-$6 
旅條 100 個 $500 
旅巾 30 條 $1,650 
不鏽鋼貯物櫃 1 個 $1,200 

 
2.2 各支部必需物資及資助上限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樂行童軍 
書籍 $500 書籍 $500 書籍 $500 書籍 $500 
文具 $100 文具 $100 文具 $100 文具 $100 
美術用品 $400 美術用品 $400 美術用品 $400   
  急救用品 $300 急救用品 $300 急救用品 $300 
快樂傘(15 呎) $1,100 快樂傘(15 呎) $1,100     
多媒體播放器 $500 營幕(3 個) $1,950 營幕(3 個) $1,950 營幕(3 個) $1,950 
  炊具(2 個) $1,200 炊具(2 個) $1,200 炊具(2 個) $1,200 
  爐具(2 個) $1,000 爐具(2 個) $1,000 爐具(2 個) $1,000 
  防風鋁板(2 個) $200 防風鋁板(2 個) $200 防風鋁板(2 個) $200 
  營燈(2 個) $500 營燈(2 個) $500 營燈(2 個) $500 
  睡袋(5 個) $1,250 睡袋(5 個) $1,250 睡袋(5 個) $1,250 
  地蓆(10 塊) $600 地蓆(10 塊) $600 地蓆(10 塊) $600 
  地圖(10 張) $620 地圖(10 張) $620 地圖(10 張) $620 
  指南針 $600 指南針 $600 指南針 $600 
  竹及繩 $500 竹及繩 $500 竹及繩 $500 
  小隊箱 $450 小隊箱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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